台灣山岳教育公益協會
高山初階訓練營
報名表
	個人資料
(辦理保險、入山證、入園證及學員建檔使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公元)
	

	
	出生地(身分證背面)
	

	
	職業
	

	
	連絡電話
	

	
	連絡地址

	

	
	Email 帳號
	

	
	緊急連絡人姓名
	

	
	緊急連絡人電話
	

	登山簡歷
(評估審核使用)
	平時的運動習慣及運動密集程度

	例如，每週末騎腳踏車40公里；或每週末爬郊山。

	
	體能狀況

	例如，可以1小時慢跑7公里；或每小時可以輕裝爬升300公尺。

	
	為何想要爬山

	

	
	所參加過的登山協會或自組隊名稱
	

	
	一般登山經歷

	例如，從未爬山；或是已經爬了3年郊山。

	
	高山登山經歷


	例如，爬過玉山或是雪山，或是從未爬過高山。

	
	最難忘的登山經驗

	

	
	參加訓練營的自我期許

	

	
	若有任何問題或意見請備註於此處

	例如，本人有懼高症、或本人有得過高山症。


參加台灣山岳教育公益協會高山初階訓練營同意聲明書
本人自願參加台灣山岳教育公益協會高山初階訓練營，並同意且遵循下列事項：
1. 本人確知高山初階訓練營部分課程是在戶外進行，亦確知明瞭戶外訓練活動因大自然環境具有潛在、不確定的因素和危險，而可能導致身體或心理受傷、癱瘓、死亡等，或者導致個人財產損失，及第三者對本人之傷害或本人對第三者的傷害，本人應自行確認自身的體能狀況、心理和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從事本課程，並同意以下列第2項方式來分攤風險及解決上述危險因素所引發的相關問題。
2. 每次戶外活動訓練營均為學員投保新台幣300萬元意外險與30萬元意外醫療險（「高山症」在保險理賠的認定上，屬於內發性疾病所引起，非意外事故所造成的，因此若因高山症或內發性急病；如心肌梗塞、心臟病死亡，則無法給與理賠。）。 本人如認為此意外保險金額不足或有其他個人保險需求，將為自身另行投保，以因應意外事故發生時之相關給付。 若非可歸責於台灣山岳教育公益協會相關人員之人為故意疏失而生意外時，蓋與台灣山岳教育公益協會暨其活動之各級教官、工作人員無關，並放棄對台灣山岳教育公益協會暨其活動之各級教官、工作人員之法律追訴權，一切均以保險理賠為據。
3. 本人了解戶外活動強調成員間彼此之互助合作與團隊運作之重要性，同意遵守台灣山岳教育公益協會暨其活動之各級教官、工作人員指導及所有安全規範之規定以進行相關戶外活動，並且絕不脫隊、私自行動。 倘若因未遵守前述之指導、安全規範、或因自己疏忽、擅自行動、裝備使用不當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發生危險者，本人拋棄對台灣山岳教育公益協會暨其活動之各級教官、工作人員之請求賠償之權利。
4. 本人確認自己本身並無高山症、高血壓、心臟疾病、糖尿病、癲癇、氣喘等病史，或曾經接受過心血管手術或腦部手術，如有其他應注意之疾病，亦應誠實告知，說明目前的治療與服藥狀況，並在出發前詢問醫生可否進行相關活動與注意事項，確認自我身心狀態得以參加訓練營的訓練課程；若有高山症、高血壓、心臟疾病、糖尿病的病史，或曾經接受過心血管手術或腦部手術者，醫生認為得以進行本課程相關活動，應於報名時附上醫生診斷證明、家屬同意書、本人切結書，若刻意隱瞞，而使上述疾病或症狀導致意外發生，台灣山岳教育公益協會暨其活動之各級教官、工作人員會全力採取一切急救和救援措施，惟其餘後果均由本人自行負責，且不得追究賞任何刑事責任、民事賠償。
5. 如有必要，本人應隨身攜帶個人必須藥品，參加訓練課程期間，若身心有特殊或異常狀況時，亦應立即主動告知活動之各級教官、工作人員。
6. 如在參加訓練課程活動中，若有第三人致本人傷害或財物受損，本人同意拋棄對台灣山岳教育公益協會暨其活動之各級教官、工作人員之請求賠償之權利。
7. 本人確認已詳細閱讀並且完全了解以上各項條的含義。 本人自願參加高山初階訓練營的訓練課程，並同意上述之所有條款。
同意人：                        身分證字號：
簽立日期：
